
中国民族射艺竞赛规则 

（2025 年试行版） 

 

一、基本概念与要求 

（一）弓的分类 

射艺竞赛用弓为传统弓，根据其制作原料和工艺特点，将传

统弓划分为现代传统弓、角弓与竹木弓。 

1. 现代传统弓 

以现代材料为主体，且以现代工艺制作并具有明显中国传统

弓形制的弓。 

2. 角弓与竹木弓 

(1) 角弓 

以筋、角、木、胶等天然材料为主体，且以传统工艺制作并

具有明显中国传统弓形制的弓。 

(2) 竹木弓 

以天然竹木材料为主体，且以传统工艺制作并具有明显中国

传统弓形制的弓。 

竞赛时角弓与竹木弓合并为一组。 

（二）射法分类 

运动员须使用中国传统弓射箭主流射法，勾弦手用拇指勾弦，

箭右架，即箭放在弓的右侧；右手持弓者相反。满弓状态下，后

手勾弦点与前手推弓点的距离为习射拉距。按照后手所处位置，



可分为自由拉距、中大拉距： 

1. 自由拉距： 

不限制选手拉距，包括小拉距、中拉距和大拉距。 

2. 中大拉距： 

口吐翎花耳听弦。开弓后钩弦手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竖直方向——箭杆位于运动员嘴角，不高于上唇、不低于下

颌。 

水平方向——上弓弦位于运动员眉尾之后。 

（三）弓的要求 

1. 弓须为裸弓，不包含任何延伸器材、瞄准标记、刮痕或

被压过的痕迹，不能安装瞄准窗、箭台、可具箭台功能的任何物

件、定位片、稳定器材等辅助设备。禁止使用带有辅助推弓或箭

台功能的弓把。允许弓把内有木、竹、合成材料或金属制成的固

定连接弓片的部件及插孔，但此结构及部件完全不得显示在弓的

外部。弓的外观不得有可见的洞、孔、盖、帽或任何金属配件。 

2. 弓弦可采用不同颜色和材质。弓弦中段可缠绕丝线以保

护拉弓手指及弓弦并确定箭口位置。不允许安装唇珠或鼻珠。弦

上缠线部分在拉满弓时，不得超过运动员本人的鼻尖。不得通过

在弓弦上安装窥视孔、做记号或其他方式辅助瞄准。 

（四）箭的要求 

3. 箭杆必须使用竹、木等天然材料；箭尾必须使用竹、木、

角、骨等天然材料，箭头可用金属制作；箭羽必须使用天然材料



或天然羽毛。不得使用碳素箭、铝合金箭等。  

4. 箭包括一支带箭头的箭杆、箭尾、箭羽和箭标识。每名

运动员须在其使用的每支箭的箭杆上标明自己的姓名和参赛单

位，可采用首字母标明。在同一场比赛中须使用完全相同的箭支，

箭羽的样式和颜色、箭尾和箭标识都须相同。 

（五）护指要求 

勾弦手用拇指勾弦，可以使用扳指（材料不限）、手套、护

手皮片或胶布带等保护拇指勾弦，用于拉弓和撒放，前提是其不

能具有辅助拉弓和撒放的作用。 

（六）服装要求 

1. 参赛人员要求服装款式、颜色统一。不得穿牛仔、迷彩、

拖鞋和其他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公序良俗的服饰参赛。 

2. 比赛鼓励运动员穿着中国传统服饰或民族服饰参赛，凡

全程穿着中国传统服饰或民族服饰参赛（包括上衣和下裳），礼

射排名赛成绩总分每人加 5分。服饰是否加分的认定，由裁判长

最终裁决。 

二、竞赛分组 

（一）比赛可设男子组和女子组； 

（二）比赛可设个人赛、团体赛（3 人）和混合团体赛（男女各

1人）；  

（三）比赛可根据年龄设以下组别： 

U 系列组别（细分为 U10及以下、U12、U14、U16、U18）；



高校组（含在读的大学专科、本科及研究生）；大众组（U 系列

和高校在校生之外的其他选手）。 

三、竞赛项目  

（一）步射类 

礼射、速射、一箭封侯 

（二）御射类 

马背骑射、独轮自行车骑射、轮滑射箭、双轮电动平衡车骑

射、独轮电动平衡车骑射 

（三）综合类 

    射艺技巧挑战赛 

（四）趣味类 

投壶、沙包投靶、手抛箭、吸盘箭盲射、拼接式侯靶、开硬

弓 

四、竞赛方法 

（一）礼射 

1. 靶纸 

远距离比赛（30 米及以上）用 80 侯靶；近距离比赛（20 米

及以下）用 50 侯靶。 

2. 赛制 

(1) 排名赛：个人排名赛以运动员各个距离、轮次的累积

分数，从高到低排序；团体排名赛以一个代表队中 3 名最高成绩

运动员的累积分数，从高到低排序；混合团体排名赛以一个代表



队中男女最高成绩运动员的累积分数，从高到低排序。 

(2) 淘汰赛：根据排名赛成绩，录取前 32 或 16 名的运动

员（或运动队），也可以根据报名参加排名赛的人数，增加或者

减少淘汰赛的录取名次，但需要在领队会时告知参赛队。 

淘汰赛按照比赛配对表，进行一系列对抗赛，采用番（局）

胜制。个人赛每番四矢；团体和混团赛每人完成二矢为一番。每

番射中侯靶“正”（红色区域）以内箭支多者得二分，低者得零

分，打平各得一分。个人赛先得六分者获胜晋级，如打成五比五，

则进行附加赛；团体及混团先得五分者获胜晋级，如打成四比四，

则进行附加赛。直至产生前四名，进入决赛阶段。 

决赛阶段采用末位淘汰制，每三番四矢（12 支箭）射中侯

靶“正”（红色区域）以内箭支数最少运动员被淘汰，如成绩相

同，则进行附加赛，直至决出冠军。 

(3) 附加赛：如前八名涉及颁发证书、涉及晋级名次时，

出现成绩相同，则必须进行附加赛。其他名次如得分相同，射中

“的”多者排名靠前；如得分仍相同，射中“正”多者排名靠前；

如得分仍相同，射中“鹄”多者排名靠前。如仍相同，则抽签决

定排名。 

排名赛附加赛在比赛最后一个距离进行，淘汰赛附加赛距离

按各组别进行。每支箭的发射时限为 30 秒。附加赛中得分高者

获胜，如分数相同，则所射箭支中距离中心点最近者获胜。如距

离相同，则进行第二轮附加赛，直至决出胜负。 



3. 发射距离 

U10及以下、U12排名赛距离为 10 米，淘汰赛距离为 10 米； 

U14 排名赛距离为 10 米、20 米，淘汰赛距离为 10 米； 

U16、U18 排名赛距离为 20 米、30 米，淘汰赛距离为 20 米； 

大众组、高校组排名赛距离为 20 米、30 米、40 米，淘汰赛

距离为 30 米。 

比赛距离按照先远后近的顺序进行。 

4. 箭支数与番数 

三番四矢：每个距离均以三番四矢为单轮（合计 12支箭），

不同距离发射双轮（24 支箭）。不同距离累积的成绩作为排位赛

成绩。 

淘汰赛和决赛阶段，个人赛均采用三番四矢；团体和混团赛

每人完成二矢为一番。 

5. 发射流程与时限 

个人和团体赛的时间，均按照每支箭的发射时限为 30 秒进

行计算。使用鼓声和彩旗控制发射，具体如下： 

(1) 发令长发出三声鼓响，运动员可到侯射线进行准备； 

(2) 全体准备好之后，发令长发出两声鼓响，运动员行礼

后进入起射线等待； 

(3) 全体就位后，发令长发出一声鼓响，比赛开始，运动

员可以开始发射，同时旗帜变为绿色。距离时间结束还剩 30 秒

时，变为黄旗； 



(4) 时间到后或最后一位运动员退出起射线后，发令长给

出四声鼓响，所有发射须全部停止。运动员全部退回到侯射线后。

运动员验靶。自第一声鼓响起，视为停止发射，变为红旗。 

6. 发射顺序 

排名赛每个靶位最多安排 4名运动员进行比赛。如安排 4名

运动员，发射顺序如下：甲乙-丙丁，丙丁-甲乙，甲乙-丙丁；

如安排 3名运动员，则占位为甲乙丙。 

淘汰赛比赛配对方式，将由编排长根据排名赛成绩顺位安排。 

团体淘汰赛两队同时发射，比赛开始前，各参赛队运动员须

站在侯射线以后等待，当发令长发出开始发射的信号后，各队的

第一名运动员可进入 1米线，其余运动员在侯射线后等候。运动

员站在起射线之前不得将箭抽出箭壶。 

比赛进行中，只有轮到发射的运动员才可进入发射位置。 

7. 射法 

    射法须采用大拇指勾弦，采用小拉距或中大拉距均可。 

8. 成绩判定方法 

最终成绩由靶上成绩和裁判判罚两部分构成。靶上成绩为射

中“正”和“的”均计为五分，射中“鹄”计为三分，射中“侯”

计为一分。裁判判罚根据礼仪流程的完成情况扣分，扣分原则为

同一比赛距离发射中第一次礼仪缺失，对相关运动员进行警告，

从第二次礼仪缺失开始，每出现一次，扣除本番最高得分矢一支，

直至扣完为止。 



9. 礼仪要求与判罚 

比赛中一共有三个礼，分别是射前礼、射毕礼、礼侯礼。进

射位为射前礼，行执弓礼，表示对习射之事的尊重，比赛开始；

退射位为射毕礼，行藏弓礼，表示对习射之事的尊重，比赛结束；

验靶时为礼侯礼，行藏弓礼或鞠躬礼，表示对计分人员和侯靶的

敬重。        

以下六个环节为礼仪扣分点：“准备”令后，运动员藏弓（弓

放于身体一侧）位于候射线后等待。“就位”令后，由藏弓态转

为执弓态并行执弓礼（执弓向前鞠躬行礼），礼毕后执弓进入射

位；（如果是淘汰赛，行执弓礼时须将头转向对手）。“起射”令

后，方可取箭。四矢射尽，执弓退至候射线，由执弓态改为藏弓

态。行藏弓礼（藏弓于身体一侧向前鞠躬行礼）后等待“验靶”

令。“验靶”令后，行至靶前两米处行礼后，方可上前报分。 

（二）速射 

1. 靶纸 

80厘米侯靶。 

2. 赛制 

(1) 排名赛：个人排名赛以运动员三番累积分数，从高到

低排序；团体排名赛以一个代表队中 3 名最高成绩运动员的累积

分数，从高到低排序；混合团体排名赛以一个代表队中男女最高

成绩运动员的累积分数，从高到低排序。 

(2) 淘汰赛：根据排名赛成绩，录取前 32 或 16 名的运动



员（或运动队），也可以根据报名参加排名赛的人数，增加或者

减少淘汰赛的录取名次，但需要在领队会时，告知参赛队。 

淘汰赛按照比赛配对表，进行一系列对抗赛，采用番（局）

胜制。每番 30 秒，每番射中侯以内箭支多者得二分，低者得零

分，打平各得一分。个人赛先得六分者获胜晋级，如打成五比五，

则进行附加赛；团体及混团先得五分者获胜晋级，如打成四比四，

则进行附加赛。直至产生前四名，进入决赛阶段。 

决赛阶段采用末位淘汰制，每 30 秒作为一番，每番射中侯

以内箭支数最少运动员被淘汰（如成绩相同，则进行附加赛），

直至决出冠军。 

(3) 附加赛：如前八名涉及颁发证书、涉及晋级名次时，

以及淘汰赛中出现成绩相同，则必须进行附加赛。时限为 15 秒，

共一番，射中“侯”以内箭支数多者排名靠前。如相同，则射中

“鹄”以内箭支数多者排名靠前。如仍相同，则射中“正”以内

箭支数多者排名靠前。如仍相同，则射中“的”以内箭支数多者

排名靠前。 

3. 发射距离 

距离为 20 米（U 系列组别比赛距离为 10 米）。 

4. 番数 

排名赛进行三番，以三番总成绩进行排名；淘汰赛采用番胜

制，个人赛先到六分晋级、团体赛先到五分晋级。 

5. 发射流程与时限 



排名赛和淘汰赛每番的时限均为 30秒，附加赛时限为15秒。

使用口令控制发射，秒表计时，具体如下： 

(1) 发令长发出“准备”口令，全体进入起射线准备； 

(2) 全体准备好之后，发令长发出“开始”口令，同时计

时开始。运动员在听到“开始”口令之前，不得将箭拿出箭壶； 

(3) 30 秒即将到达时，发令长发出倒计时三秒读秒，并发

出“停止”口令，运动员必须停止发射。超时发射的，裁判员出

示“黄牌”，同时根据多发射的箭支数，扣除相应的已中靶箭支

数（只要是超时发射的箭支，不管是否中靶，均扣罚已中靶箭支

数）； 

6. 发射顺序 

排名赛每个靶位最多安排 4名运动员进行比赛。如安排 4名

运动员，发射顺序如下：甲乙-丙丁，丙丁-甲乙，甲乙-丙丁；

如安排 3名运动员，则占位为甲乙丙。 

淘汰赛比赛配对方式，将由编排长根据排名赛成绩顺位安排。

团体淘汰赛两队同时发射，每队单独使用一个靶位。 

7. 射法 

    不限射法。 

8. 成绩判定方法 

    排名赛按三番射中“侯”以内总箭支数由多到少进行排名。

淘汰赛按每番射中“侯”以内箭支数多少进行计分，个人赛先到

六分晋级、团体赛先到五分晋级。决赛阶段按照每番射中“侯”



以内箭支数多少进行淘汰，直至产生冠军。 

（三）一箭封侯 

1. 靶纸：80厘米侯靶。 

2. 赛制：每人只射 1支箭。 

3. 发射距离：50 米。 

4. 发射流程与时限：赛前有 2次统一练习机会，每人限射 6

支箭。每支箭的发射时限为 30 秒。使用鼓声和彩旗控制发射，

具体如下： 

(1) 发令长发出三声鼓响同时发出“准备”口令，运动员

可到侯射线进行准备； 

(2) 全体准备好之后，发令长发出两声鼓响同时发出“就

位”口令，运动员行礼后进入起射线等待； 

(3) 全体就位后，发令长发出一声鼓响同时发出“起射”

口令，比赛开始；距离时间结束还剩 30 秒时，变为黄旗； 

(4) 时间到后或最后一位运动员退出起射线后，发令长给

出四声鼓响，所有发射须全部停止。运动员全部退回到侯射线后。

发令长发出“验靶”口令，运动员前往靶前。自第一声鼓响起，

视为停止发射，变为红旗。 

5. 成绩判定方法：如射中侯靶“正”以内区域则视为封侯，

可获得证书。如设有唯一奖品，且有多人射中，则在命中“正”

以内箭支中距离中心点最近者可获奖品。 

（四）马背骑射 



详见《中国少数民族体育协会骑射竞赛规则（202505 试行

版）》； 

（五）独轮自行车骑射（S30） 

1. 器材用具 

独轮自行车必须符合国家 GB 30005-2013独轮自行车安全要

求。 

2. 靶纸 

80厘米侯靶。 

3. 赛制 

排名赛：正式比赛为 3 轮，以 3 轮成绩的总分由高到低录取

成绩。如果分数相同，则用时更短者获胜。赛前练习为 2轮，均

允许试射，试射结束之后统一取箭。 

4. 发射距离 

比赛赛道为直线，总长为 40 米（起始跑道为 5 米，计时跑

道为 30 米，终点缓冲跑道为 5 米），跑道宽 1.5-3 米。箭靶分别

设置在距计时跑道起点 8 米、15 米、22米三处。箭靶中心投影

点距离跑道外侧距离为 6 米。 

5. 轮数 

排名赛分为三轮，每轮每靶射一箭。 

6. 发射时限与计时 

每轮比赛时间限制为 22秒。完成每轮比赛时间为 22.01—

24 秒扣 5分，完成每轮比赛时间超过 24 秒本轮比赛计 0分。 



使用旗帜和计时设备控制比赛。具体如下：起点裁判举起“绿

旗”，运动员方可进入赛道，通过起点时，自动计时开始；通过

终点时，自动计时结束。 

7. 射法 

不限射法。 

8. 成绩判定方法 

比赛允许前手带箭，可提前搭箭，但未经过计时跑道旗门前

不得发射，否则第一支箭成绩无效（不论是否有靶面分），本轮

后续发射箭支成绩正常记录。 

（六）轮滑射箭（RB50） 

1. 器材用具 

轮滑鞋必须符合国家《GB/T 20096-2021轮滑鞋》的安全要

求，单排、双排不限。 

2. 靶纸 

80厘米侯靶。 

3. 赛制 

排名赛：正式比赛为 3 轮，以 3 轮成绩的总分由高到低录取

成绩。如果分数相同，则用时更短者获胜。赛前练习为 2轮，均

允许试射，试射结束之后统一取箭。 

4. 发射距离 

比赛赛道为直线，总长为 60 米（起始跑道为 5 米，计时跑

道为 50 米，终点缓冲跑道为 5 米），跑道宽 1.5-3 米。箭靶分别



设置在距计时跑道起点 10 米、25 米、40 米三处。箭靶中心投影

点距离跑道外侧距离为 6 米。 

5. 轮数 

排名赛分为三轮，每轮每靶射一箭。 

6. 发射时限与计时 

每轮比赛时间限制为 22秒。完成每轮比赛时间为 22.01—

24 秒扣 5分，完成每轮比赛时间超过 24 秒本轮比赛计 0分。 

使用旗帜和计时设备控制比赛。具体如下：起点裁判举起“绿

旗”，运动员方可进入赛道，通过起点时，自动计时开始；通过

终点时，自动计时结束。 

7. 射法 

不限射法。 

8. 成绩判定方法 

比赛允许前手带箭，可提前搭箭，但未经过计时跑道旗门前

不得发射，否则第一支箭成绩无效（不论是否有靶面分），本轮

后续发射箭支成绩正常记录。 

（七）双轮电动平衡车骑射（V50） 

1. 器材用具 

双轮电动平衡车必须符合《GB/T34667-2023 电动平衡车通

用技术条件》和《GB/T34668-2023 电动平衡车安全要求及测试

方法》的相关要求。 

2. 靶纸 



80厘米侯靶。 

3. 赛制 

排名赛：正式比赛为 3 轮，以 3 轮成绩的总分由高到低录取

成绩。如果分数相同，则用时更短者获胜。赛前练习为 2轮，均

允许试射，试射结束之后统一取箭。 

4. 发射距离 

比赛赛道为直线，总长为 60 米（起始跑道为 5 米，计时跑

道为 50 米，终点缓冲跑道为 5 米），跑道宽 1.5-3 米。箭靶分别

设置在距计时跑道起点 10 米、25 米、40 米三处。箭靶中心投影

点距离跑道外侧距离为 6 米。 

5. 轮数 

排名赛分为三轮，每轮每靶射一箭。 

6. 发射时限与计时 

每轮比赛时间限制为 22秒。完成每轮比赛时间为 22.01—

24 秒扣 5分，完成每轮比赛时间超过 24 秒本轮比赛计 0分。 

使用旗帜和计时设备控制比赛。具体如下：起点裁判举起“绿

旗”，运动员方可进入赛道，通过起点时，自动计时开始；通过

终点时，自动计时结束。 

7. 射法 

不限射法。 

8. 成绩判定方法 

比赛允许前手带箭，可提前搭箭，但未经过计时跑道旗门前



不得发射，否则第一支箭成绩无效（不论是否有靶面分），本轮

后续发射箭支成绩正常记录。 

（八） 独轮电动平衡车骑射（SE50） 

1. 器材用具 

独轮电动平衡车必须符合《GB/T34667-2023 电动平衡车通

用技术条件》和《GB/T34668-2023 电动平衡车安全要求及测试

方法》的相关要求。 

2. 靶纸 

80厘米侯靶。 

3. 赛制 

排名赛：正式比赛为 3 轮，以 3 轮成绩的总分由高到低录取

成绩。如果分数相同，则用时更短者获胜。赛前练习为 2轮，均

允许试射，试射结束之后统一取箭。 

4. 发射距离 

比赛赛道为直线，总长为 60 米（起始跑道为 5 米，计时跑

道为 50 米，终点缓冲跑道为 5 米），跑道宽 1.5-3 米。箭靶分别

设置在距计时跑道起点 10 米、25 米、40 米三处。箭靶中心投影

点距离跑道外侧距离为 6 米。 

5. 轮数 

排名赛分为三轮，每轮每靶射一箭。 

6. 发射时限与计时 

每轮比赛时间限制为 22秒。完成每轮比赛时间为 22.01—



24 秒扣 5分，完成每轮比赛时间超过 24 秒本轮比赛计 0分。 

使用旗帜和计时设备控制比赛。具体如下：起点裁判举起“绿

旗”，运动员方可进入赛道，通过起点时，自动计时开始；通过

终点时，自动计时结束。 

7. 射法 

不限射法。 

8. 成绩判定方法 

比赛允许前手带箭，可提前搭箭，但未经过计时跑道旗门前

不得发射，否则第一支箭成绩无效（不论是否有靶面分），本轮

后续发射箭支成绩正常记录。 

（九）射艺技巧挑战赛 

1. 靶纸 

50厘米拼接式侯靶。尺寸同 50厘米侯靶，采用拼接式组合

而成，打中内框可掉落。必须使用鸣镝箭或者钝头箭。 

2. 赛制 

排名赛：比赛进行 1轮，按照用时长短进行排名。赛前练习

为 1轮。 

3. 发射距离 

赛道为直线，长度为 50 米。比赛时，从起点出发完成四个

点位射箭任务后，到 50 米折返点敲锣后，返回起点计时结束，

比赛总距离为 100 米。起点至 50 米途中，有四个射箭点位，箭

靶分别设置在距起点 10 米（靶距 20 米）、20 米（靶距 10 米）、



30 米（靶距 10 米）、40 米（靶距 20 米）四处。到 50 米折返点

敲锣后，直接返回起点。 

4. 轮数 

排名赛只进行一轮。 

5. 发射时限与计时 

每个靶位最多发射 3 支箭，如果都没有射中，则加罚 30 秒

计时。发射完成 3 支箭后，可进入下一个发射点位。 

使用口令控制发射，秒表计时，具体如下：发令长发出“就

位”口令，运动员进入起点位置；随后发令长发出“准备”口令，

运动员准备就绪；发令长发出一声哨音，运动员出发；运动员到

达折返点时，必须敲响锣后，方可返回；返回至起点时，计时结

束。 

6. 射法与弓种 

不限射法，不限弓种。 

7. 成绩判定方法 

运动员使用鸣镝箭或者钝头箭，将箭靶中心区域射落，方可

离开当前靶位，每个靶位最多可射三支箭。遇到的第一个靶位必

须采用站姿，射落“侯”以内区域均可；第二个靶位必须采用跪

姿（一个膝盖接触地面），射落“侯”以内区域均可；第三个靶

位必须采用反身射姿（脚尖冲向箭靶反方向），射落“侯”以内

区域均可；第四个靶位没有姿势要求，射落“鹄”以内区域方可。 

（十）趣味类 



1. 投壶 

器材配置：由主办方提供的统一箭矢 6支，统一标准壶具； 

距离标准：U12 及以下组为 1米，U14-U18组为 1.2米，大

众组、高校组为 1.5 米； 

竞赛流程：每人拥有 6 支箭矢的机会，单次投射入壶即计有

效。投壶时，双脚均不可离开地面，不得借助他人或物品的辅助。 

2. 沙包投靶 

器材配置：由主办方提供的 80厘米侯靶靶纸和沙包； 

距离标准：U12 及以下组为 6 米，U14-U18组为 8 米，大众

组、高校组为 10 米； 

竞赛流程：站于指定投掷距离，对平放在地面上的侯靶进行

投掷，每人投掷一次。投中正以内，视为有效。垂直投影压线即

视为投中，由裁判认定的成绩为最终成绩。 

3. 手抛箭 

器材配置：由主办方提供箭支和箭靶； 

距离标准：U12 及以下组为 6 米，U14-U18组为 8 米，大众

组、高校组为 10 米； 

竞赛流程：站于指定投掷距离，用手持箭向侯靶进行投掷，

每人投掷一次。能够投中正以内，且箭在靶上未掉落视为成功。 

4. 吸盘箭盲射 

器材配置：由主办方提供的弓及软头吸盘箭和箭靶； 

距离标准：U12 及以下组为 6 米，U14-U18组为 8 米，大众

组、高校组为 10 米； 



竞赛流程：每人有一次练习机会，可射 2支箭，可不蒙眼（可

选择直接开始，但必须明确告知，否则视为练习不计分）；第二

次正式开始，先蒙眼后，方可举弓。每人限射 1箭。 

5. 拼接式侯靶 

器材配置：由主办方提供的弓、软头箭及三分层可拆卸拼接

式侯靶； 

距离标准：U12 及以下组为 6 米，U14-U18组为 8 米，大众

组、高校组为 10 米； 

竞赛流程：每人有一次练习机会，可射 1 支箭。（可选择直

接开始，但必须明确告知，否则视为练习不计分）；第二次正式

开始，每人限射 2箭。射中红色区域并击落，且其他区域的靶未

掉落，视为成功。 

6. 开硬弓 

器材配置：由主办方提供弓； 

标准：前臂伸直，后手大拇指靠到脸上； 

竞赛流程：提前自行热身，每人有一次机会。 

五、器材 

（一）箭靶与靶架 

比赛所用箭靶主要是草靶和化学材料两大类型。箭靶的尺寸

一般是 1.22×1.22×0.2米。为了方便比赛移动，靶架可以选用

带轮的靶架。 

（二）侯靶靶纸：分为 80厘米和 50厘米两种规格。 

80 侯靶。“侯”的大小为 80厘米的正方框（白色区域），记



为 1分；内有 40厘米的正方框（黑色区域），称为“鹄”，记为

3分；“鹄”内有 20厘米的正方框（红色区域），称为“正”，记

为 5分；“正”内有 6厘米的正方框（黄色区域），称为“的”，

记为 5分。 

50 侯靶。“侯”的大小为 50厘米的正方框（白色区域），记

为 1分；内有 25厘米的正方框（黑色区域），称为“鹄”，记为

3分；“鹄“内有 15厘米的正方框（红色区域），称为“正”，记

为 5分；“正”内有 6厘米的正方框（黄色区域），称为“的”，

记为 5分。 

（三）其他 

1. 可以使用望远镜或其他视觉设备观察箭支，前提是不得

对其他运动员构成阻碍。望远镜的最高部分应不超过运动员腋窝

的高度。 

2. 可以使用普通眼镜，射箭眼镜和太阳镜。但不得装有微

孔棱镜、微孔眼镜或类似装置。也不能标记有助于瞄准的记号。 

3. 未经裁判员检查过的弓箭器材比赛时禁止使用。 

六、场地 

（一）比赛场地的边线成直角，每一射程的距离是从环靶中

心点到地面垂点起至起射线外沿止。射程测量误差为 15 公分。 

（二）起射线后 1米处为侯射线，起射线后 5 米处设置限制

线。 

（三）箭靶与地面夹角应为 10-15度，同一距离的所有靶位



应设置在同一条直线上，所有靶心的高度看起来也应在一条线上，

靶心离地面高度为 130 公分，测量误差不得超过±5厘米。 

（四）起射线上正对靶心的位置做一个记号。起射线前 3 米

处应有一个与此靶位对应的标牌。 

（五）必须设置隔离区域，安全区域。 

七、计分原则与方法 

（一）记分员设置 

1. 比赛应配备足够数量的记分员，保证每靶有一名记分

员。 

2. 当每靶超过 2 名运动员时，记分员可由运动员担任，在

每靶指定 1名记分员。 

3. 记分员要在记分表上按照顺序记分，每支箭的环值由其

所属运动员从高到低顺序报出。同组的其他运动员负责核实所报

环值。如有异议，由裁判员做出最终判定。在箭尚未拔出之前，

发现记分表上的错误可予以改正，裁判员、记分员、运动员须在

计分表上签名确认。 

4. 每次记分完毕，计分员应提醒运动员标好靶纸上的所有

箭孔，然后将箭从靶上拔出。 

（二）计分原则 

1. 每箭以中靶后箭杆嵌入环靶的位置记录环值。如箭杆压

线时，按射中高环区记录环值。靶上所有箭支的环值被记录下来

且经过核实之前，任何人不得碰触箭支、靶纸和箭靶。 



2. 箭命中靶又反弹落地或悬挂在靶上，按以下方法判定： 

如为反弹箭，若所有其他箭孔已经标好，只有一个箭孔未标或中

靶点可被识别，则将按靶纸上的标记计算环值；如有两个以上（含

两个）未标箭孔，则按环值最低的箭孔计算环值；如为悬挂箭，

则按照其命中靶纸的位置计环值。 

3. 箭命中靶并射穿箭靶，如所有其他箭孔已标，只有一个

可识别的未标箭孔，则按该着靶点计算环值。 

4. 一支箭射中另一支中靶箭的箭尾并嵌进箭尾，按已中靶

的箭的环值计算。 

5. 一支箭射中另一支箭后，箭杆又偏离嵌进环靶，按在靶

纸上的位置计环值。 

6. 一支箭射中另一支箭又反弹落地，按射中的靶的环值计

算，前提是射坏的箭可被识别。 

（三）其他要求 

1. 出现穿透箭，只能由裁判员负责计分。 

2. 箭射中他人的靶纸，应计作本轮比赛的一部分并被判为

脱靶。 

3. 如果运动员未收回所有箭，他可用其它的箭继续比赛，

但须在开始发射前告知裁判员。 

八、犯规及处罚 

（一）如果发现运动员使用不符合比赛规定器材的，可取消

其比赛成绩。 



（二）如果发现运动员使用不符合比赛规定的技术动作，可

取消其比赛成绩。 

（三）超时发射 

在开始信号发出前或停止信号发出后发射的箭，都将导致运

动员失去本组环值最高的箭，并记录这支箭为脱靶。 

运动员在比赛开始后到达比赛场地的，将失去已射箭支。但

如裁判组认为其迟到是由于不可控的情况所致，将在正在举行的

射程结束之后允许其补射缺失的箭支。在淘汰赛、决赛阶段不允

许运动员补射。 

（四）多射箭支 

在有规定发射箭支数量的比赛中，不得多发射箭支。如有多

射箭支，裁判将认定从低到高符合规定数的箭支为有效箭支。 

如出现下列情况，视为尚未射出的箭： 

比赛中，箭从弓上掉落在地面或失手射出，运动员站在起射

线上可将其取回，前提是箭未反弹。 

靶支脱离或箭靶倒塌。裁判将采取其认为必要的措施，补充

足够的时间，用于发射相关数量的箭支。如果箭靶只是滑落，应

由裁判决定采取相关行动。 

（五）不允许存在违反体育道德的行为。运动员本人或被视

为协助其他人的此类行为会导致该名运动员或上述人员被取消

比赛资格，可能会导致其无法参加后续比赛。 

（六）任何人篡改或伪造比赛成绩或授意他人篡改或伪造成



绩的，都应该被取消比赛资格。 

（七）运动员被发现两次发射超过每组应该发射的箭支数时，

第一次警告，第二次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八）如果一名运动员两次在记分前取回箭靶上的箭支，第

一次警告，第二次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九）如果一名运动员开弓时，使用了裁判认为可能会造成

箭支飞到安全区或安全装置以外（目标以外的区域、护栏网、挡

箭墙等）的危险技术动作，将给予该运动员警告。如运动员坚持

使用这种技术，为了安全起见，总裁判长或发令长将立即请他停

止发射并离开比赛场地。 

（十）赛场内，练习区或热身区不得吸烟，不得饮酒，不听

劝告者将取消参赛资格。 

（十一）任何运动员未经其他运动员同意，不得触碰其器材。

不听劝告者将取消参赛资格。 

（十二）运动员禁止在起射线以外的场内任何位置搭箭和开

弓，不听从警告的将取消比赛资格。 

九、练习 

（一）所有练习，运动员均须按发令长的口令发射。 

（二）赛前一天为正式练习日（报到日），应为运动员提供练

习场地。组委会可在充分考虑参赛队伍人数的基础上，决定练习

时间的长短。 

（三）在比赛各阶段开始前，提供 2--3组的赛前练习。 



十、争议 

（一）运动员如对环值存有疑问，应在拔箭前通知裁判员。 

（二）裁判员对环值的判决为最终判决。 

（三）拔箭之前，记分表上的任何错误可以予以更正，但该

靶的所有运动员须对更正事宜达成一致。此项更正应由该靶所有

运动员签字确认。其他任何有关记分表分值的争议须交由裁判员

裁定。 

（四）如果赛场器材存在缺陷或者靶纸被严重磨损或存在其

它损坏，运动员或领队可向裁判员提出申诉，请求更换或修理缺

陷器材。 

（五）任何有关比赛进程及运动员行为的问题都须在下一阶

段的比赛开始之前向裁判员提出。 

（六）如对已公布的成绩存有异议，应立即向裁判员提出，

不得拖延，务必在颁奖之前提出，以便进行更正。 

十一、申诉 

（一）如果运动员对裁判员的判罚有异议，可向仲裁委员会

提出申诉。申诉须以书面形式在有关轮次或比赛结束后 10分钟

内提交给仲裁。 

（二）对裁判员裁决结果的申诉须以书面形式由领队或在没

有领队的情况下由申诉人提交。 

（三）如果争议问题影响到运动员(队)的名次和奖牌归属问

题，则不得在仲裁委员会做出裁决前颁发。 



（四）提出申诉须缴纳费用 800元，如果胜诉或仲裁委员会

裁定其理由正当，则将退回申诉费。仲裁委员会收到申诉后，应

立即告知相关领队收到申诉的情况及其具体内容。 

（五）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为最终裁决，不得上诉。 

十二、裁判（含仲裁） 

（一）言行规范 

言行规范归纳为：文明礼貌、热情服务、公正执裁、团队合

作十六字。 

1. 文明礼貌。裁判应与参赛者使用礼貌用语进行交流，使

用规范的裁判手势和专业术语进行沟通，严格遵守竞赛规则。任

何情况下都要保持适宜的态度和语气，绝对不可以与参赛人员发

生争执或有过激行为。 

2. 热情服务。裁判应积极做好赛前准备工作和赛场布置工

作，对参赛人员提出的合理要求尽量满足，帮助和解决参赛人员

的实际困难。 

3. 公正执裁。裁判执场中，要有驾驭和控制场面的能力，

特别是安全问题不可忽视，确保比赛过程安全。裁决竞赛中的争

议，依据规则做到公正、公平、恪尽职守。 

4. 团队合作。裁判组是一个目标一致、齐心协力、分工合

作、步骤明确、统一标准的裁决、管理和服务团队。 

（二）工作职责 

1. 由中国少数民族体育协会主办、共同主办或认证的比赛，



比赛仲裁及主要裁判将由中国少数民族体育协会进行选派。 

2. 裁判组将由总裁判长带领裁判员开展工作，整个比赛的

裁判工作将由裁判组负责。比赛中裁判长须始终在赛场，比赛结

束后，裁判组应呈递关于比赛情况的报告给中国少数民族体育协

会。 

3. 总裁判长：带领裁判组开展工作，组织和协调发令长、

裁判员、编排组的工作，依规则检查比赛设施和比赛中使用的场

地器材，监督和实施裁判组的执裁工作程序，保证规则得到遵

守。 

4. 裁判长：每场比赛确定裁判长一名，负责组织和安排执

场裁判员的工作任务。 

5. 发令长：每场比赛裁判组须设一名发令长，一名副发令

长，其职责包括：按规则操作计时，掌控运动员进入发射区的顺

序和时间；如发生紧急情况时，发出信号或指令中断比赛以及之

后恢复比赛；在特殊情况下，发令长在与裁判长协商后可视情况

适时调整比赛时限。执行此特殊规定前须向参赛人员告知沟通后

方可生效实施；决定扩音器的使用，并有效提示摄影记者和观众

的行为，确保观众位于比赛场地四周的隔离栏或安全距离以外，

以免运动员受到干扰。 

6. 编排长：每场比赛裁判组须设一名编排长，编排长负责

比赛秩序单的编制，赛程各阶段运动员靶位表和淘汰赛配对表的

编制，每日比赛成绩的统计和公告发布，比赛成绩册的编制等工



作。 

7. 执场裁判员：在射准射箭比赛中，每 6 个靶位至少应有

一名裁判员执场。 

8. 仲裁:仲裁委员会一般由三名人员组成，设主任一名。负

责受理申诉，指导和监督竞赛和裁判工作，并提出处罚意见，保

证比赛按照技术规则及比赛规程的要求进行。 

（三）裁判组全体裁判员的作用和职责： 

1. 裁判组的职责是确保比赛按照赛程和规则顺利进行，保

证公平公正地对待所有参赛人员和相关人员。 

2. 裁判组应核实所有赛程和进行靶场或赛场的布局；确定

靶面和靶架的尺寸，靶面到地面的距离是否符合规定，所有靶架

的放置角度是否一致，并检查比赛所有必要的赛场器材是否正

常。 

3. 裁判组应在比赛前规定的时间对运动员使用的比赛器材

进行检查，并在比赛进行中的任何时候抽查运动员的所有器材。 

4. 裁判组应主持发射和计分工作，完成编排记录和成绩、

名次发布工作。 

5. 裁判组应与赛事组委会保持良好的沟通和协调。 

6. 裁判组应负责处理所有争论和申诉，并在必要时，将其

提交申诉仲裁组 

7. 如遇天气条件不利、停电、发生重大意外或其他事故，

裁判组应中止比赛，但应尽量确保当天的比赛在当天完成。 



8. 裁判组应审议领队提出的有关投诉或请求以及处理参赛

人员的相关言行，并在必要时做出适当的决定。裁判组的集体决

定将以投票的方式作出。如赞成和反对票数相等，则裁判长可投

出决定票。裁判组应尽可能确保运动员和相关人员遵守赛程和规

则，裁判组可视情况作出必要的决定、裁决和指令。 

（四）仲裁委员会的主要工作职责及要求 

1. 以事实为依据，以竞赛规则为准绳，独立开展工作，受

理、解决并处理比赛过程中出现的技术性争议及纠纷。 

2. 整个射箭比赛期间，仲裁必须始终在场，包括正式练习

日。淘汰赛、决赛仲裁必须到比赛现场，监督竞赛工作的重要环

节及裁判人员的工作情况。 

3. 仲裁委员会收到申诉后，应向当事运动员（队）、裁判员

及其他相关人员分别了解情况，根据规则及相关规定认真讨论，

客观、公正地做出仲裁决定 


